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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碳复写纸原纸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碳复写纸原纸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无碳复写纸原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50 纸和纸板 试样的采取及试样纵横向、正反面的测定

GB/T 451.1 纸和纸板尺寸及偏斜度的测定

GB/T 451.2 纸和纸板定量的测定
GB/T 451.3 纸和纸板厚度的测定

GB/T 456 纸和纸板平滑度的测定

GB/T 462 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测定

GB/T 465.2 纸和纸板  浸水后抗张强度的测定

GB/T 458 纸和纸板 透气度的测定

GB/T 459 纸和纸板伸缩性的测定

GB/T 1540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可勃法）
GB/T 1541-1989 纸和纸板 尘埃度的测定

GB/T 1543 纸及纸板不透明度（纸背衬）的测定（漫反射法）

GB/T 1545 纸、纸板和纸浆  水抽提液酸度或碱度的测定

GB/T 7974 纸、纸板和纸浆亮度（白度）的测定（漫射/垂直法）

GB/T 10342 纸张包装和标志

GB/T 10739 纸、纸板和纸浆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 12914 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
GB/T 22365 纸和纸板 印刷表面强度的测定

3　 要求
无碳复写纸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或合同规定。
无碳复写纸原纸纸面应平整，不应有影响使用的沙子、褶子、皱纹、裂口、硬质块及各种斑点、透光点等外观纸病。

无碳复写纸原纸一般为卷筒纸，卷筒切边应整齐洁净，卷取应紧密，松紧应一致。

卷筒纸应均衡缠绕在纸芯上。纸芯应结实耐用，纸芯不应拼接，以防纸卷在搬运时扭曲变形。

无碳复写纸原纸每批纸80%应没有接头，其中有2个接头的产品不超过2%。接头应使用无腐蚀性的粘合剂接牢，并应在接口两端做彩色标记。
	指标名称
	单位
	规定

	定量
	g/m2
	38.0  40.0  42.0  45.0  50.0  52.0  60.0  70.0

	定量偏差
	＜50.0g/m2
	g/m2
	±2.0

	
	≥50.0g/m2
	%
	±5.0

	横幅厚度差               ≤
	μm
	5

	紧度                     ≥
	g/cm3
	0.78

	亮度                  
	%
	80.0～90.0

	不透明度                 ≥
	%
	70.0

	平滑度  ≥
	正面     
	s
	40

	
	反面     
	
	30

	抗张强度(纵向)           ≥
	kN/m
	3.0

	湿抗张指数(纵向)          ≥
	N·m/g
	3.5

	表面pH
	-
	5.0～8.0

	印刷表面强度(正反面均)   ≥
	m/s
	1.5

	表面吸水性(正反面均)     ≤
	g/m2
	25.0

	透气度                   ≤
	μm/(Pa·s)
	6.5

	伸缩性  ≤
	纵向
	%
	0.8

	
	横向
	
	3.0

	尘埃度  ≤
	(0.2～1.0)mm2
	个/m2
	40

8

不应有

	
	(＞1.0～1.5)mm2
	
	

	
	＞1.5mm2
	
	

	交货水分              ≤
	%
	6.0±2.0


4　 试验方法

4.1　 试样的采取和试验前试样的处理按GB/T 450和GB/T 10739的规定进行。
4.2　 尺寸及偏斜度按GB/T 451.1测定。

4.3　 定量和定量偏差按GB/T 451.2进行测定。

4.4　 厚度和厚度偏差、紧度按GB/T 451.3进行测定。

4.5　 亮度按GB/T 7974进行测定。           
4.6　 不透明度按GB/T 1543进行测定。

4.7　 平滑度按 GB/T 456进行测定。

4.8　 抗张强度按GB/T 12914进行测定。
4.9　 湿抗张指数按 GB/T 465.2进行测定。

4.10　 表面pH按 GB/T 13528进行测定。

4.11　 印刷表面强度按 GB/T 22365进行测定。

4.12　 表面吸水性按GB/T 1540进行测定。

4.13　 透气度按
GB/T 458进行测定。

4.14　 伸缩性按GB/T 459进行测定。

4.15　 尘埃度按GB/T 1541－1989进行测定。

4.16　 交货水分按GB/T 462进行测定。
5　 
检验规则
5.1　 以一次交货数量为一批。

5.2　 生产厂应保证所生产的无碳复写纸原纸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每卷纸交货时应附有合格标识。

5.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按GB/T 2828.1规定进行，样本单位为卷。接收质量限（AQL）:紧度、不透明度、平滑度、抗张强度、湿抗张指数、表面pH、表面强度、表面吸水性、透气度、伸缩性 AQL=4.0；定量、横幅定量差、紧度、交货水分、亮度（白度）、外观质量，AQL=6.5。抽样方案采用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为特殊检验水平S-2(见表3)。
	批量，

卷（箱）
	抽样方案

	
	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  特殊检验水平S-2

	
	样本量
	AQL=4.0
	AQL=6.5

	
	
	Ac  
	Re
	Ac
	Re

	2～150
	3
	0
	1
	—
	—

	
	2
	—
	—
	0
	1

	151～1200
	3
	0
	1
	—
	—

	
	5

5(10)
	—
	—
	0

1
	2
2

	1201～35000
	8

8(16)
	0
1
	2
2
	-

-
	-

-

	
	5

5(10)
	-

-
	-

-
	0

1
	2

2


第一次检验的样品数量应等于该方案给出的第一样本量。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第一接收数，应认为该批是可接收的；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第一拒收数，应认为该批是不可接收的。如果第一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介于第一接收数与第一拒收数之间，应检验由方案给出样本量的第二样本并累计在第一样本和第二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小于或等于第二接收数，则判定该批是可接收的；如果不合格品累计数大于或等于第二拒收数，则判定该批是不可接收的。

需方有权按本标准或合同进行验收。检验时，先检查外部的包装情况，然后从中取样进行检验。需方如对批产品质量提出异议，应在收到货后三个月内通知供方共同取样进行复检。如符合本标准或合同要求，应判为批合格,由需方负责处理；如不符合本标准或合同要求，应判为批不合格，由供方负责处理。

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无碳复写纸原纸的标志和包装按GB/T 10342进行，或按合同进行。

无碳复写纸原纸运输时，应使用能防雨、防暴晒和洁净的运输工具，不应与腐蚀性物质混装。

无碳复写纸原纸在搬运过程中应轻拿轻放。

无碳复写纸原纸应妥善保管，不应与地面直接接触，应防止雨、雪、地面湿气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影响。

由于保管和运输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导致无碳复写纸原纸发生质变或损伤的，应由造成损失的责任方负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